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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八）辽宁华锦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负责人：张佐琪

地址：辽宁省盘锦市盘锦市双台子区胜利街2-23-1158-6

企业注册资金：3,200万元

主营业务：住宿、餐饮、会议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0,597,729.41�元，净资产20,012,551.41元，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2,223.41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228,079.50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分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九）盘锦辽河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齐洪勤

注册资本：500万元

主营业务：化肥、化工原料贸易

住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区红旗大街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36,606,099.16元，净资产22,788,286.80元，营业收入908,741,283.20元，净利

润8,527,781.70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12,435,427.57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任勇强

注册资本：441,081万元

主营业务：无机化工产品、石油及石油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住所：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截至2019年末， 该公司总资产33,693,192,191.67元， 净资产15,396,722,505.91元， 营业收入40,777,733,

880.00元，净利润1,284,726,411.27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3,263,189,184.59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一）北化凯明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徐密春

注册资本：5590万元

主营业务：甲苯、硫磺、硝酸、甲醇、2B酸、4B酸精品粗品、2B酸钠、色酚系列产品、色基系列产品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18号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76,181,371.07元，净资产71,792,291.95元，营业收入2,835,496,851.00元，净

利润1,430,608.87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13,773,745.88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二）辽宁锦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宋德军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PVC门窗、塑料建材及配套辅件制造；化肥销售；化肥连锁陪送等

住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辽化厂区2-43-14-178号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68,134,408.00元，净资产-1,505,371.14元，营业收入1,270,432,631.63元，净

利润-5,075,453.28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55,101,909.95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三）无锡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崔洪明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亭街道春潮中路41号

企业注册资金：2500万元

主营业务：涂料用硝化棉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61,838,752.93元，净资产33,865,376.62元，营业收入556,995,734.48元，净利

润3,028,820.36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7,538,518.52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四）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柴伟

注册资本：500万元

主营业务：甲苯二异氰酸酯（TDI）、PVC、涂料用硝化棉、华锦聚烯烃产品（PE、PP、PS、ABS）、乙醇胺、

乙二醇

住所：广州市增城永宁街凤凰北横路242号七层707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5,892,530.92元，净资产16,089,831.99元，营业收入631,326,530.81元，净利

润2,652,557.96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4,391,841.56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五）科莱恩华锦催化剂（盘锦）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陈志鹏

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企业注册资金：870.7万欧元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工业用催化剂及混合醇副产品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300,614,957.06元，净资产188,565,876.55元，营业收入202,822,544.56元，净

利润32,762,085.80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7,761,425.67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六）山西北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侯国保

地址：忻州原平市前进西街一五二处南

企业注册资金：3,000万元

主营业务：石油产品销售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4,725,379.87元，净资产21,899,962.38元，营业收入149,603,148.64元，净利

润506,197.49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1,739,971.19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七）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白长治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１０号院科技１号楼

企业注册资金：217,336.77万元

主营业务：汽油、煤油、柴油批发（兵工系统内）；经营危险化学品；批发定型包装食品、副食品；金属材

料、重油、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汽车的销售；进出口业务；与上述业

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体育用品、

服装、百货、皮革及制品、文教用具、纸、纸制品的销售；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摩托车的维修及租赁

等。

截至2019年末， 该公司总资产16,529,854,839.30元， 净资产3,689,203,022.05元， 营业收入73,287,660,

241.38元，净利润224,038,613.78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92,334,672.66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八）大连北方油品储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王粤涛

地址：大连市保税区新港商务大厦

企业注册资金：30,000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建设石油及石油制品储罐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17,792,686.72元，净资产374,958,802.89元，营业收入78,266,355.14元，净利

润22,089,215.75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51,433,277.31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九）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邱江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京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9号

企业注册资金：317,000万元

主营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办理成员单

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

赁；从事同业拆借。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34,400,679,127.14元，净资产6,653,605,478.60元，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322,

599,056.14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2,131,443,640.61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二十）中兵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李子福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865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1-1-1208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

询和担保； 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614,767,288.39元，净资产542,501,712.85元，营业收入80,480,158.16元，净

利润31,500,196.53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125,046,453.08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二十一）辽宁北方华锦五洲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胡世秋

地址：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府前大街 8�号创业大厦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石油化工 产品储运）专业乙级；

（可承担建筑工程设计相应范围的丙级专项工程设计业务。 可从 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

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 服务。）；（凭资质证书经营）；规划咨询、编制项目建议书、

编制项目可行性报告、项目 申请报告、资金申请报告。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3,044,693.24元，净资产13,255,127.86元，营业收入39,121,818.26元，净利润

2,612,087.04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4,219,535.17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二十二）北方华锦石油化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张宏伟

地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辽河街2-24-100-3号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丙烯、甲基叔丁基醚、甲苯、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苯乙

烯[稳定的]、1,3-丁二烯[稳定的]、戊烷、壬烷及其异构体、双环戊二烯、异戊二烯、液化石油气、丙烯酸甲酯

[稳定的]、丙烯酸乙酯[稳定的]、环氧乙烷、石脑油、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煤油、溶剂油[闭杯闪点≤

60℃]、石油醚、苯、粗苯、1,2,3-三甲基苯、1,2,4-三甲基苯、1,3,5-三甲基苯、1-丁烯、2-丁烯、异丁烯、正丁

烷、环丁烷、正戊烷、2-甲基丁烷、2-甲基戊烷、环戊烷、甲醇、乙醇[无水]、氢氧化钠、异辛烷、煤焦沥青、硝化

沥青、乙烯、天然气[富含甲烷的]（限于工业生产原料等非燃料用途）批发（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经营）；蜡油、渣油、道路沥青、改性沥青、3号喷气燃料（危险化学品除外）、一乙二醇、二乙二醇、

三乙二醇、聚丙烯、聚乙烯、聚苯乙烯、石油焦、ABS塑料、变压器油、偏三甲苯、液体石蜡、原料油、烧火油、页

岩油、机油料、化肥、有机肥、BB肥、燃料油（闭杯闪点大于60℃）、润滑油、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化工原料

（危险化学品除外）、有机热载体、橡胶增塑剂、工业白油、润滑油基础油、汽车用品、食品销售；卷烟零售；货

物进出口；化工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66,301,298.99元，净资产53,147,693.80元，营业收入1,059,249,609.41元，净

利润1,812,945.34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12,151,247.65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二十三）北方爆破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李宏伟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51号C座三层301、302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民用爆炸物品销售（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03月28日）；危险化学品经营

（具体许可范围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7月08日）；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

物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09月04日）；爆破安全监理；爆破安全评估（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年4月20日）；土石方爆破及清运工程；建（构）筑物爆破拆除；水下及旧船解体爆破；油田爆破及器材开

发；工程总承发包；爆破技术研究开发；技术培训；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光学仪器；饲料添加剂、化工材料

（危险化学品除外）、石油制品、木材、建筑材料的销售；进出口业务；销售化肥；矿山工程总承包；土石方工

程总承包；石油化工设备拆除；石油射孔服务；生产汽车；销售汽车；煤炭销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552,694,047.35元，净资产709,887,782.71元，营业收入3,073,695,933.79元，

净利润175,148,901.12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31,911,931.06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经查询，上述关联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二十四）北京北方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辛永献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81号院3号楼10层1005号

注册资本：8,333.33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技术检测；施工总承包；节能项目评估（不

含资产评估）；节能项目审计（不含财务审计）；节能环保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环境检测；销售机械设备、家用电器、建筑材料（不从事实体店铺经

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自行开发后的产品、相变材料、合成材料；工业窑炉

的设计；节能环保设备、纳米水性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样机制造；制造集装箱、净水设备、饮水设备、

水处理设备（限在外埠从事生产活动）；工程勘察设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

勘察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97,187,497.72元，净资产103,877,468.66元，营业收入214,095,937.31元，净

利润4,595,542.40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8,990,874.22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和定价原则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 无国家规定标准的按照行业价格标准；无

可适用的行业标准的按所在地市场价格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交易为多年形成，并且为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须。待股东大会通过后签订有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上述关联交易主要是使公司的生产经营得到有力保障，使经营管理更为规范。

2.、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无国家规定标准的按照行业价格标准；

无可适用的行业标准的按所在地市场价格执行。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关联交易的持续性，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上述关联方主要是为本公司提供生产生活服务，因此

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事前已提交了有关资料，我们在审阅有关文

件的同时，就有关问题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讨论。基于本人的

独立判断，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同意华锦股份制订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

2、 华锦股份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已经公司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并将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3、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与关联方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交易价格依据公司

与关联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以市场价格进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相关议案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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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拟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融资业务提供信用担保。经初步测算，公司拟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共计90,000万元，各子公司具体额度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公司 本次拟提供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 截至公告日的担保余额

1

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1

年

10,000

2

盘锦辽河富腾热电有限公司

30,000 1

年

0

3

盘锦北方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36

个月

0

合计

-- 90,000 -- 10,000

公司于2020年4月2日召开的第六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对公司担保事项给予如下授权：

1、公司未来12个月内新增的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0,000万元；

2、未来12个月内发生的，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单笔担保事项将不再另外出具董事会、

股东大会决议；授权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按照实际担保额度，签署相关法律合同文件；

3、对于超出额度发生的每一笔担保，均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批准；

4、授予新增担保额度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成立日期 公司类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

例

锦 西 天 然 气 化 工 有

限责任公司

费建民

1996.09.27

全资子公司

化学肥料

、

化工产品加工制造

、

销

售

59,532.60 100%

盘 锦 辽 河 富 腾 热 电

有限公司

徐竹林

2001.10.17

全资子公司 生产销售热能和电力

20,013.00 100%

盘 锦 北 方 沥 青 股 份

有限公司

董成功

1994.06.20

控股子公司

高等级石油道路沥青专业生产厂

，

属原油加工行业

809,82.02 79.98%

（二）被担保人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2,453.94 29.85% 71,867.71 110,198.49 10,862.20

盘锦辽河富腾热电有限公司

144,306.44 72.18% 40,146.88 162,617.77 5,478.23

盘锦北方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415,956.60 34.74% 271,452.20 932,571.75 26,076.09

经查询，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盘锦辽河富腾热电有限公司、盘锦北方沥青股份有限公司均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在合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相

互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额度根据公司（含子公司）与有关银行协商后最终签署的《保证合

同》确定。

公司未来12个月内新增的担保总额度最终应不超过股东大会授予的担保总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的授权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符合公司利益；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不存

在与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因此该担保

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

为0万元；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40,000万元，加上本次预计担保金额90,000万

元，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13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9.5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

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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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华锦股份” ）于2020年4月2日召开六届二十九

次董事会、六届十六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闲置募

集资金3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

1071号）的核准，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98,

936,170� 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7.5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999,999,998.40元，扣除发行费用45,

898,936.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2,954,101,062.40元。本次募集资金已由公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于2014年12月23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经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4】14020001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余额情况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313,555.12万元，明细如下：

银行名称 帐号 截止日余额

（

万元

）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盘锦分行

21001730808052500820 313,555.12

活期存款

合计

- 313,555.12 -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经公司2020年4月2日召开的六届二十九

次董事会、六届十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将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公

司不存在证券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说明和承诺

1、募集资金的闲置原因

根据华锦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预案，本次募集

资金30亿元用于向子公司内蒙古化工增资建设100万吨/年合成氨、160万吨/年尿素项目。

2016年3月23日召开的五届四十五次董事会、五届二十一次监事会、2016年4月15日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暂停将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为了维护广大股东的权益，减少投资损

失，决定暂停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内蒙古化工项目，寻求新的项目进行论证，使用募集资金获得良好的使用效

果，以保证广大股东的权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3月24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暂停将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的公告》（2016-010）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3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同期贷款利率4.35%测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13,050万元。

3、保障措施

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在本

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之前，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因建设需要，实际投资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随时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提前归还，以确保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4、相关承诺

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承诺，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在上述募集资金使用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

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五、专项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助于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此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制度》的有关规定，同时，公司承

诺若募投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进行超过目前预期，或因项目建设加速导致募集资金使用提前，公司将及

时、足额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募投项目进度。并承诺所使用的募集资金在12个月内归还。因

此，我们同意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0年4月2日召开六届十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公司发展的需要，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细则》的规定。

（三）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意见：

1、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事项符合其经营需要，不会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

华锦股份内部制度的情形，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和降低财务支出，提升经

营效益，符合华锦股份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六届十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

状况等进行了审查，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经验和资质，能够满足公

司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续聘会计事务所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在2019年度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工作中，恪守尽职，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

准则，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各项审计任务。公司本次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审议程序合

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2020年4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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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2020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银行申请2020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2020年度经营计划及资金预算，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79,3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30,000.00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30,000.00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

13,500.00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

10,000.00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9,800.00

6

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

20,000.00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分行

10,000.00

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10,000.00

9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10,000.00

1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10,000.00

1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支行

10,000.00

1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10,000.00

1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6,000.00

合计

179,300.00

根据上述事项，拟同意公司2020年度为自身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椒江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椒江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以提供自有资产抵押担保形式。综合授信品种包 括但

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抵 押贷款等。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 并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 际需求来合理确定。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郑志国先生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全权代表公司办理相关业务，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所称额度有效期为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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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1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由公司循环滚动使用。

●委托理财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履行的审议程序：本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4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

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由公司循环滚动使用。

（三）投资品种

为控制资金使用风险，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短期（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投

资风险可控。

（四）有效期

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五）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流动资金所需，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六）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相关事宜，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

组织实施。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

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

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

金正常周转需要，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适度的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

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决策程序的履行及专项意见

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保障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

正常周转需要，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

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

经营，同时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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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和信用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对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公司

部分资产存在减值的情形，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公司2019年度计提各项减值准

备共计7,512,431.21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计提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一一坏账损失

�

-446,259.24

资产减值损失一一存货跌价损失

7,958,690.45

合计

7,512,431.21

注：表中净转回金额以“-”列示，其余为净计提金额。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7,512,431.21元，相应减少了公司合并报表利润总额7,512,431.21元，占2019年度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3.32%。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依据

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

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进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体现了公司会

计政策的稳健、谨慎，计提后有利于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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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周日保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周日保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周日保先生在任职期间，恪

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董事会对周日保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现任监事刘瑜先生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辞职后将继续留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刘瑜先生在

公司担任监事期间，勤勉尽责、忠实履职，公司监事会对刘瑜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补选公司董事、监事

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刘瑜先生（简历附后）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刘瑜先生出任公司董事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任董事就任前，周日保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的相关职责。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刘剑刚先生、高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上述人员简历附后），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余官能先生（简历附后）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余官能先生出任公司监事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瑜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股东大会

选举出新任监事前，刘瑜先生将继续履行监事的相关职责。

三、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1、本次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及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拟提名刘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充分了解该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

历、声明等资料，不存在现有《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等情

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上述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拥有履行职务的条件和能力，能够胜任董事

岗位的职责。

3、我们认为提名方式和程序、提名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基于我们独立的判断，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聘任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其它相关规定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基于我们独立的判断，同意聘任刘剑刚先生、高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刘剑刚 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6年出生，本科，工程师。曾任职于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阿塞托公司上海

代表处等公司。现任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负责人。

高恺 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1年出生，硕士，工程师、执业药师。曾任职于赛诺菲制药和美国迈兰制药。

现任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

刘瑜 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2年出生，硕士。曾在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浙江奥翔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研究院副院长。

余官能 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7年出生，硕士。2013年进入本公司工作，现任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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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12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5月12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5号公司301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5月12日

至2020年5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2020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9.00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

（

1

）

人

9.01

刘瑜

√

10.00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

（

1

）

人

10.01

余官能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2020年4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奥翔药业关

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及奥翔药业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于 2020年4月3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7、9、1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

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

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

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3229

奥翔药业

2020/5/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

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2、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3、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

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4、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参与现场会议，但参会时须提供授权委托书等原件；如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请

务必在其上注明“奥翔药业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字样并留有有效联系方式。

5、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二)�登记时间：2020年5月12日（9:00-11：30，13：00-16:00）

(三)�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5号公司301会议室

邮政编码：317016

联系电话：0576-85589367

传真号码：0576-85589367

联系人：王团团

六、 其他事项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预计会期半天，会议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5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6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8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2020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9.00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9.01

刘瑜

10.00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10.01

余官能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

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

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

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

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

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

：

陈

××

4.02

例

：

赵

××

4.03

例

：

蒋

××

…… ……

4.06

例

：

宋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

：

张

××

5.02

例

：

王

××

5.03

例

：

杨

××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

：

李

××

6.02

例

：

陈

××

6.03

例

：

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

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

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

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

：

陈

×× 500 100 100

4.02

例

：

赵

×× 0 100 50

4.03

例

：

蒋

×× 0 100 200

…… …… … … …

4.06

例

：

宋

××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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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0年4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定于2020年4月13日15：00-16：00，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在线互动方式召开，届时就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相关事项，公司将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13日15：00-16：00

2、说明会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上证e访谈”栏目（网址：http://sns.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互动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志国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娄杭先生，其他相关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说明会召开时间段内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 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通过“上证e访

谈”栏目与公司参会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2、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传真、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 的情况与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团团

电话：0576-85589367

传真：0576-85589367

邮箱：board@ausunpharm.com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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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3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

和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对最高额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低风险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

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19年6月1日披露的《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2月25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购买“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 保本型理财产品，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0年2月26日披露的《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上述理财产品于2020年4月1日到期收回,收回本金2,000万元,获得收益59,178.08元。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

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19,000.00 63.15 0.00

合计

3,000.00 19,000.00 63.15 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

%

）

4.65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

%

）

1.1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00

总理财额度

3,000.00

注1：上表中实际投入金额为最近十二个月公司单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最高余额；

注2：上表中的实际收回本金为最近十二个月公司到期理财收回的本金发生额合计；

注3：上表中的实际收益为最近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累计到期收益（包括最近十二个月前购买但

在最近十二个月内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取得的收益金额）。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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